附件：

河源市城市建设档案查阅利用制度

根据《城建档案业务管理规范CJJ T 158(OCR）》，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根据国家关于档案保密、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和公共安全的有关要求，合理划定城建档案的开放和控制利用范围，对保存的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、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的档案，以及与城建档案形成单位和个人另有约定的，应实行控制利用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我市城建档案保存实际，制定以下查阅利用制度：
本制度所提供查阅的城市建设档案，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，主要包括：规划编制成果、规划审批结论性文件及工程竣工档案等。

档案利用者申请查阅档案资料的，应当提交申请材料，经城建档案馆审批后方可查阅。未经城建档案馆同意，档案利用者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档案复制件。

申请查阅利用城市建设档案，应当如实填写《河源市城市建设档案查阅登记表》，提交相应申请材料原件。

（一）国家安全、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税稽查、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、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执行公务申请查阅利用，应当提交：

1.单位介绍信；

2.执行公务证件或身份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因仲裁、诉讼案件，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因调查取证申请查阅利用，应当提交：

1.律师事务所介绍信或调查函；

2.律师执业证；

3.当事人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4.受理案件通知书、仲裁受理通知书及法院相关生效法

律文书。

（三）建筑物所有权人申请查阅利用自有产权建筑物档案（小区业主可申请查询除工程合同文件如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合同外其取得所有权的建筑物档案），应当提交：

1.本建筑物产权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经备案的购房合同或土地出让合同、不动产权属证明书、预告登记证明、公证书、人民政府生效决定书、法院生效裁判文书、仲裁机构裁决书中的一项）；

2.身份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设计、勘察等单位申请查询工程竣工档案，应当提交：

1.单位介绍信；

2.工程建设单位的同意查阅文件（查阅利用非本单位

形成的工程档案时需要提供）；

3.身份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因项目可行性研究、学术研究或者编纂著书等申请查阅利用城市建设档案，档案利用者须明确档案查阅范围及方式，并应当提交：

1.单位介绍信；

2.市局级以上机关批准的研究计划、项目委托书、立项批文等证明文件；

3.身份证明材料；

4.档案查阅利用保密承诺书。

（六）房产物业管理公司申请查阅服务项目的城市建设档案，应当提交：

1.提供与房地产开发商或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；

2.单位介绍信；

3.身份证明材料。

第四条 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查阅城市建设档案的，被委托人应当提交双方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和授权委托书原件。经公证委托的，可不提供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原件。授权委托书中应当注明双方姓名或者名称、公民身份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委托事项、委托时限、法律义务、委托日期等内容，双方签字或者盖章。代理人受委托查阅利用城市建设档案的，其查阅范围由授权委托书确定。

第五条 查阅档案应该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在指定地点查阅。

第六条 必须爱护档案资料，查阅档案时严禁在档案资料上填注、涂改、划线、圈点等，不得抽取或拆散档案；未经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摘抄、复印（包括摄制、翻印等）档案资料。

第七条 城市建设档案原则上不外借。档案的查阅利用，应当以复制件或电子档案等形式代替原件。

第八条 申请查阅的城市建设档案如涉及国家秘密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申请查阅的城市建设档案如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，档案利用者负有保密义务，必须签订档案查阅利用保密承诺书，不得将档案资料转借、公布、陈列、展出、发送至互联网传播或提供给外单位（人）复制利用，不得擅自以更改、摘抄、复制等形式公布档案内容，确保档案安全。

第九条 本制度由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

